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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对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揭示出有关网约车

司机群体及其工作状况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调

查发现，网约车司机具有不稳定劳工的典型特征，他们脱离了保障雇佣关系的传

统制度框架，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网约车平台扮演了 “现代包买商”

的角色，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并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

过程。本文认为，网约车平台至少与全职司机构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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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网约车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乘客和

司机通过网约车平台取得联系并进行交易。平台解决了交易双方在路线、费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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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平台能够提高乘客和司机的位置匹配程度，缩短乘客等待时间并

降低司机空驶率。平台给司机提供了灵活就业方式，增加了司机的收入。网约车平台

依靠网络的规模效应很容易形成垄断。自优步公司于２００９年在美国成立以来，垄断带

来的潜在赢利能力和对新技术前景的乐观情绪使优步、滴滴出行等公司成为金融市场

的宠儿。在中国，滴滴平台于２０１２年上线。依靠大量资金支持，滴 滴 出 行 在２０１６年

收购了优步中国业务，并迅速发 展 为 涵 盖 快 车、专 车、公 交、代 驾 等 多 种 业 务 的 出 行

服务平台。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共有２　１０８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① ２０１７

年滴滴平台共提供了７４．３亿次出行服务。② 根据滴滴官网，滴滴出行目前为５．５亿用

户提供服务，为３　１００万车主及司机提供工作和收入机会。③

然而，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司机的工作从形式到

内容都与传统工厂工作或服务业工作极为不同。司机自主决定劳动供给，自行提供车

辆，进出市场的自由度高，没有传统工厂的纪律要求。从法律上应该如何认定平台与

司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都得到关注。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类似工作的增加，

应该如何认定此类工作在法律上的性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从事实上来看，平台与司机之间是什么关

系？具体来说，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 题 包 括：网 约 车 司 机 是 什 么 样 的 群 体？他 们 的 工

作是怎样的？在劳动过程中平台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利用对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问

卷调查和访谈，揭示了一些 基 本 情 况。调 查 发 现，网 约 车 司 机 具 有 不 稳 定 劳 工 （ｐｒｅ－

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的典型特征。他们脱离了保障雇佣关系的传统制度框架，面临来自工

作和生活的压力以及不确定性。调查还发现，网约车平台扮演了 “现代包买商”的角

色，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并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因

此，我们认为平台至少与全职司机构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

本文以下部分分为四节：第二节是有关网约车平台和不稳定劳工的文献综述，第

三节介绍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第四节分析网约车平台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

五节提出政策建议并总结全文。

①

②
③

滴滴政策研究院：《新经济，新就业：２０１７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１９９９１５６２５＿４８３３８９。
《滴滴２０１７年完成７４．３亿次出行服务》，ｈｔｔｐ：／／ｊｊｃｋｂ．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０８／ｃ＿１３６８７９９５２．ｈｔｍ。
《关于我们》，滴滴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ｉｄｉ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ｄｉｄｉ／ａｂｏｕ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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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文献：一是有关网约车平台的研究，二是有关包括网约车

司机在内的不稳定劳工的研究。由于优步在美国的发展时间更久，规模更大，所以文

献中较多以美国城市中的优步平台及其司机作为案例。除了有关优步的文献之外，本

文也尽可能搜集了有关国内网约车平台的研究。

（一）有关网约车平台的研究

第一类有关网约车平台的研究强调平台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我们把

网约车平台的这一类效果称为 “收入效应”。网约车平台能够实时定位乘客和司机，迅

速匹配供求并建立供求双方的联系，减少了乘客和司机的搜寻成本和沟通成本。由于

乘客和司机通常只使用一两种平台，因此网约车平台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能够集中反

映某一地点的实时供求情况。网约车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供求情况，在高峰期使用溢

价政策使供求平衡，优先满足愿意付高价的乘客的需求，不愿付高价的乘客可以选择

其他交通工具，减少等待时间。① 网约车平台使用移动互联网地图工具和支付工具，使

路线选择更透明、资金支付更安全，减少了供求双方的道德风险。以上显著优势提高

了网约车的车辆利 用 率。较 早 对 网 约 车 平 台 进 行 研 究 的 克 拉 默 （Ｃｒａｍｅｒ）和 克 鲁 格

（Ｋｒｕｅｇｅｒ）发现 在 美 国 五 个 城 市 中 优 步 平 台 车 辆 的 利 用 率 比 传 统 出 租 车 高３０％至

５０％。② 科恩 （Ｃｏｈｅｎ）等人的研究估算２０１５年优步在美国四个城市创造了２９亿美元

的消费者剩余。③

收入效应既体现为 市 场 交 易 的 增 加，也 体 现 为 就 业 机 会 的 增 长。网 约 车 平 台 的

大多数业务 （如优步Ｘ和滴滴快车）只对司机有 “底线要求”，而 并 非 像 传 统 行 业 一

样 “择优录取”。所以，市场的扩大在供 给 一 方 更 多 体 现 为 就 业 的 增 长。而 且，网 约

①

②

③

Ｈａｌｌ等人的研究利用优步在 高 峰 期 的 实 例 说 明 溢 价 政 策 如 何 运 行。参 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Ｃｏｒｙ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Ｎｏｓｋｏ，“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ｂｅｒｓ　Ｓｕｒｇ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Ｂｏｏ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５）。

Ｊｕｄｄ　Ｃｒａ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ｘ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ｂ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６，ｎｏ．５（２０１６），ｐｐ．１７７－１８２．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ｈ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ｈ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ｔ，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ｔｃｈｌｆｅ，“Ｕｓ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ｂｅｒ”，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２６２７（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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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是一种灵活就业方式，司机自主决定是 否 进 入 市 场，并 自 主 决 定 工 作 时 段 和 时 长，

无需担忧被解雇，也无须 遵 守 考 勤 纪 律，可 以 充 分 利 用 正 式 工 作 以 外 的 零 散 时 间 及

车辆的闲置时间。因此，网约车行业 吸 引 了 大 量 司 机。传 统 出 租 车 司 机 通 常 背 负 固

定的运营执照租金，而网 约 车 平 台 对 司 机 收 费 采 取 按 比 例 抽 成 的 方 式，对 司 机 来 说

风险更小。所以，网约车工作对 司 机 来 说 不 仅 “自 由 自 在”，而 且 “多 劳 多 得”。霍

尔 （Ｈａｌｌ）和 克 鲁 格 发 现，网 约 车 工 作 的 灵 活 性 是 吸 引 司 机 的 主 要 因 素。① 伯 格

（Ｂｅｒｇｅｒ）等人的研究认为，网约车司机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原因是工作的灵活

性和自主性。② 陈 （Ｃｈｅｎ）等人的研究发现，网约车工作能让司机在保留工 资 较 低 的

时段挣钱。相比从事没有灵活性的工作的情况，司机的生产者剩余提高了一倍多。③ 安

格里斯特 （Ａｎｇｒｉｓｔ）等人用实验方法发现一些网约车司机宁可选择按比例抽成的收费

方式，也不愿意接受廉价的运营执照租金。④ 值得一提的是，就业增长所体现的收入效

应在很大程度上惠及城市新移民和低收入群体。例如，伯格等人的研究发现伦敦的优

步司机大多数为男性移民，经济上处于伦敦收入分配的下半部分。⑤ 开出租是新移民攀

爬社会阶 梯 的 一 种 常 见 的 职 业 选 择，这 与 郝 吉 思 对 纽 约 传 统 出 租 车 司 机 的 观 察 相

一致。⑥

我们认为，收入效应⑦显然存在，但其大小 值 得 进 一 步 讨 论。网 约 车 相 对 于 传 统

出租车的优势 通 常 体 现 在 偏 远 市 区，而 在 城 市 中 心 优 势 并 不 明 显。林 （Ｌａｍ）和 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Ｕｂ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ＬＲ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１，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ｐ．７０５－７３２．

Ｔｈｏｒ　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ｒｌ　Ｆｒｅｙ，Ｇｕｙ　Ｌｅｖｉｎ，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Ｄａｎｄａ，“Ｕｂｅｒ　Ｈａｐｐｙ？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６８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ｎｅ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Ｖｉｅｎｎａ（２０１８）．

Ｋｅｉｔｈ　Ｃｈｅｎ，Ｊｕｄｉｔｈ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Ｐｅｔｅｒ　Ｒｏｓｓｉ，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Ｏｅｈｌｓｅｎ，“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ｏｒ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ｂ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２９６（２０１７）．

Ｊｏｓｈｕａ　Ａｎｇｒｉｓｔ，Ｓｙｄｎｅｅ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Ｕｂｅｒ　ｖｓ．Ｔａｘｉ：Ａ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８９１（２０１７）。此外，丘库尔 （Ｓｈｏｋｏｏｈｙａｒ）利用网上问卷调查发 现，网 约 车 司 机 看 重 平 台 能

够提供灵活就业，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以及能够接触新面孔等。参见Ｓｉｎａ　Ｓｈｏｋｏｏｈｙａｒ，“Ｒｉｄ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Ｄｒｉｖ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Ｌｙｆ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８９－９８。

Ｔｈｏｒ　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ｒｌ　Ｆｒｅｙ，Ｇｕｙ　Ｌｅｖｉｎ，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Ｄａｎｄａ，“Ｕｂｅｒ　Ｈａｐｐｙ？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６８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ｎｅ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Ｖｉｅｎｎａ（２０１８）．

格雷厄姆·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

收入效应指技术效率的提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网约车平台的成本效率是否也高于传统出租车行业。

霍兰 （Ｈｏｒａｎ）认为优步没有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的利润，优步与传统出租车企业相比没有成本

优势。优步能够占领市场是因为优步背后有来自硅谷的 资 金 支 持。参 见 Ｈｕｂｅｒｔ　Ｈｏｒａｎ，“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ｂ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３３－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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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认为，由于传 统 出 租 车 对 实 时 需 求 缺 乏 信 息，不 愿 到 偏 远 市 区 巡 游，所 以 网

约车在那里更有优势。① 夏皮罗 （Ｓｈａｐｉｒｏ）利用纽约市的数据发现，优步对 消 费 者 福

利的好处取决于需求的 密 集 程 度。在 需 求 密 集 的 城 市 中 心，优 步 对 消 费 者 福 利 的 增

进很小，而在需求稀疏的偏远市区，优步对消费者福利的增进明 显。② 而 且，虽 然 网

约车利用新技术减少了 某 些 方 面 的 道 德 风 险，但 在 其 他 方 面 却 增 加 了 道 德 风 险。刘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从机 场 到 市 区 的 路 线 上，传 统 出 租 车 司 机 比 优 步 司 机 更 容 易 绕

远且 车 速 更 快，而 在 平 台 实 行 溢 价 政 策 的 时 候，优 步 司 机 比 传 统 出 租 车 更 容 易

绕远。③

第二类研究关注网约车平台的 “替代效应”，即网约车的出现挤压了传统出租车司

机的收入，并引起生产者之间的过度竞争。传统出租车行业通常受到价格管制和执照

管制的约束，难以与价格和供给都高度弹性化的网约车竞争。④ 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的

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是否通过平台寻找工作，而且在于传统出租车司机通常从出租车公

司租赁车辆并获取执照，而网约车通常由司机自行提供车辆并且不受执照的约束。需

要说明的是，与优步在美国的使用方式不同，我国传统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都可

以通过网约车平台寻找工作，这进一步缩小了两类司机之间的技术区别。因此在一定

意义上，我国的网约车相当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个体出租车。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之

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价格和管制，而不在于技术。对网约车数量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生

产者之间过度竞争，而在价格上通常受到管制的传统出租车必然首当其冲。伯格等人

的研究发现，优步进入一个美国的新市场平均来说会导致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下降

１０％。⑤ 蒋 （Ｊｉａｎｇ）和张 （Ｚｈａｎｇ）利用ＧＰＳ轨迹数据估算 发 现，与 网 约 车 出 现 之 前

的２０１２年相比，２０１５年北京传统出租车平均日载客次数下降了１８．０８％，日净收入下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ｕａｎｇｓａｎｇ　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ｅｎｇ　Ｌｉｕ，“Ｔｏｗａｒ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Ｒｉｄ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９）．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Ｕ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８）．
Ｍｅｎｇ　Ｌｉｕ，Ｅｒｉｋ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Ｄｏｗｌａｔａｂａｄｉ，“Ｄ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Ｕ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８）．
霍尔 （Ｈａｌｌ）等人对优步司机的研究发现，当价格上升时，司机的收入会在短期内上升，但很快，随着供

给的增加，司机的收入回到原来水平。这意味着过度竞 争 的 情 况 在 网 约 车 行 业 内 部 经 常 发 生，也 意 味 着 传 统 出 租

车难以分得价格上涨的好处。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ｎｏｅｐｆｌｅ，“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

Ｔｈｏｒ　Ｂｅｒｇｅ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ｈ　Ｃｈｅｎ，ａｎｄ　Ｃａｒｌ　Ｆｒｅｙ，“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ｂ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０（２０１８），ｐｐ．１９７－２１０。该研究还发现，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劳动供给并没有随着优步的

进入减少。这意味着传统出租车司机只能接受收入的下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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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１９．２９％。①于 （Ｙｕ）等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管制，网约车平台会导致传统出租

车行业消亡，而我国目前采取的监管政策就是为了平衡新产业、新就业以及传统行业

等各方面的利益。②

第三类研究关注网约车平台的 “外部性效应”，即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和扩张对非出

租行业乃至非交通领域的影响，其 中 既 有 正 外 部 性，也 有 负 外 部 性。比 如，由 于 网 约

车更为廉价 和 方 便，乘 客 酒 后 打 车 的 情 况 增 加，酒 后 自 驾 的 情 况 减 少。格 林 伍 德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和沃托 （Ｗａｔｔａｌ）从美国加州的交通事故数据发现，优步的出现显著减

少了与酒驾相关的交通事故死亡率。③ 但巴拉兹尔 （Ｂｒａｚｉｌ）和科克 （Ｋｉｒｋ）用更多城

市的数据发现，优步的出现与交通事故死亡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④ 网约车平台被誉为

“共享经济”，意指通过对资源使用权的分享减少持有资源所有权的必要性。正如滴滴

创始人程维所描述的： “一辆车如果坐４个人，就 省 了４辆 车 的 位 置，就 可 以 缓 解 拥

堵、减少污染，让城市可持续发展。”⑤ 但另一方面，网约车的收入效应引致对闲置资

源的动员，有可能导致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下降，以及道路等公共资源承担的压力

增加，引发 “公地 悲 剧”：不 仅 以 前 闲 置 的 车 辆 被 利 用 起 来，而 且 大 量 新 车 也 涌 入 市

场，对资源所有权的追求反而增加。“共享经济”和 “公地悲剧”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经

验证据。霍尔 （Ｈａｌｌ）等人的研究发现优步与公共交通具有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⑥ 李

（Ｌｉ）等人的研究发现优步显著缓解了交通拥堵。⑦ 龚 （Ｇｏｎｇ）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新

车购买量的增加与优步进入中国市场有关。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Ｗｅｉ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ｘ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ＧＰＳ　Ｔａｘｉ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ｖｏｌ．６（２０１８），ｐｐ．１２　４３８－１２　４５０．
Ｊｉａｙｉ　Ｙｕ，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ａｎｇ，Ｚｕｏ－Ｊｕｎ　Ｓｈｅｎ，ａｎｄ　Ｘｉｑｕｎ　Ｃｈｅｎ，“Ｓｈｏｕｌｄ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Ｒｉ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ｅ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
Ｂｒａｄ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ｎｉｌ　Ｗａｔｔａｌ，“Ｓｈｏｗ　Ｍ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Ｇｏ　Ｈｏｍ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ｄ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５）。迪尔 （Ｄｉｌｌｓ）和穆赫兰道 （Ｍｕｌｈｏｌ－
ｌａｎｄ）也 证 实 了 类 似 的 观 点。参 见 Ａｎｇｅｌａ　Ｄ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ｎ　Ｍｕｌｈｏｌｌａｎｄ，“Ｒｉｄ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ａｔａｌ　Ｃｒａｓｈｅｓ，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４，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９６５－９９１。

Ｎｏｌｉ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ｒｋ，“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８４，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１９２－１９８．

《滴滴程维博鳌演讲》，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ｈｗｅｂ．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０３－２４／２３０２７８７．ｓｈｔｍｌ。

Ｊｏｈａｔｈａｎ　Ｈａｌｌ，Ｃｒａｉｇ　Ｐａｌｓｓｏｎ，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ｒｉｃｅ，“Ｉｓ　Ｕｂｅｒ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８（２０１８），ｐｐ．３６－５０．
Ｚｉｒｕ　Ｌｉ，Ｙｉｌｉ　Ｈｏｎｇ，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ｊｕ　Ｚｈａｎｇ，“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Ｒｉｄ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６）．
Ｊｉｎｇ　Ｇｏｎｇ，Ｂｒａｄ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ａｎｄ　Ｙｉｐｉｎｇ　Ｓｏｎｇ，“Ｕｂｅｒ　Ｍｉｇｈｔ　Ｂｕｙ　Ｍｅ　ａ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Ｂｅｎｚ：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Ｇｏｏｄ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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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研究关注网约车平台的 “权力效应”以及与此相关的 “分配效应”，即平台

通过控制市场接入权及实行算法管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在与司机的关系中构

建一种权力，借此提高抽成比例。此 类 研 究 方 兴 未 艾，也 与 本 文 的 关 系 最 为 紧 密。由

于网约车行业存在规模效应，少数几个平台把持整个行业，平台可能为了赢利目的而

牺牲公共福利。① 行业垄断导致平台控制了市场接入权，司机只有在同意平台要求的情

况下才能接入市场，因此平台对司机而言具有 “先发优势”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能够率先制定规则，让司机要么 接 受，要 么 离 开。利 用 这 一 优 势，平 台 要 求 司 机 使 用

规定的支付工具，上缴平台费用，向 平 台 上 传 数 据，并 接 受 平 台 施 加 的 算 法 管 理。而

且，平台经常修改涉及司机的服务条款。正如卡罗 （Ｃａｌｏ）和罗森鲍尔特 （Ｒｏｓｅｎｂａｌｔ）

所说：“司机必须不断地接受新的服务条款才能登陆平台工作，类似于雇员每隔几天就

要签署一份新的员工守则。”② 罗森鲍尔特和斯塔克 （Ｓｔａｒｋ）利用网约车司机在网络论

坛中的发帖进行定 性 分 析，发 现 平 台 利 用 算 法 管 理 构 建 了 权 力 并 产 生 了 信 息 不 对 称。

尽管平台的 “去中心化”结构以及 “平台” “算法”等修辞给人一种没有管理的印象，

但司机实质上已经成为受到管理的劳动力。③ 平台通常采用派单政策，司机如果不接受

派单则会影响接单率，进而影响之后的工作数量。平台还会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证

司机的收入水平，但 要 求 司 机 满 足 有 关 接 单 率、接 单 量、工 作 时 段 等 的 一 系 列 要 求。

算法管理究竟如何给司机配置工作并评价他们的表现，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不能理解

的谜团。④ 尽管平台公开表示配置工作遵循就近原则，并在需求旺盛时采取溢价，但算

法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古达 （Ｇｕｄａ）和萨博拉曼尼亚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的研究

发现，由于司机转移地点有成本并担心过度竞争，所以通常很少有司机从需求平淡区

域转移到需求旺盛区域。针对这种情况，平台会在平淡区域实行溢价，导致该区域需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Ａｚｅｖｅｄｏ　ａｎｄ　Ｇｌｅｎ　Ｗｅｙ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５２，ｎｏ．６　２８９
（２０１６），ｐｐ．１　０５６－１　０５７．

Ｒｙａｎ　Ｃａｌｏ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Ｒｏｓｅｎｂａｌｔ，“Ｔｈ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Ｕｂ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７（２０１７），ｐｐ．１　６２３－１　６９０．

Ａｌｅｘ　Ｒｏｓｅｎ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Ｌｕｋｅ　Ｓｔａｒｋ，“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ｂ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０（２０１６），ｐｐ．３　７５８－３　７８４．

Ｍｉｎ　Ｋｙｕｎｇ　Ｌｅｅ，Ｄａｎｉｅｌ　Ｋｕｓｂｉｔ，Ｅｖａｎ　Ｍｅｔｓｋｙ，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Ｄａｂｂｉｓｈ，“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ｐｐ．１　６０３－１　６１２。无独有偶，夏皮罗 （Ｓｈａｐｉｒｏ）在对外卖行业的研究

中发现，外卖平台一方面努力在法律层面将外卖派送员 界 定 为 自 主 工 人 以 避 免 承 担 正 式 劳 动 关 系 的 责 任，另 一 方

面不断加强对外卖配送员的控制 以 降 低 成 本，信 息 不 对 称 是 平 台 控 制 劳 动 者 最 主 要 的 手 段。参 见 Ａａｒｏｎ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２０，ｎｏ．８（２０１８），ｐｐ．２　９５４－２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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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减少，迫使司机离开该区域并转移到需求旺盛区域。① 这种扭曲价格的行为可以促成

更多交易，但也使司机承受转移地点的成本并有可能面临过度竞争。权力的不对称导

致了倾向于平台的 “分配效应”。虽然网约车司机的总收入看起来令人满意，但其中隐

含了司机承担的成本和较长的工时。米歇尔 （Ｍｉｓｈｅｌ）系统衡量了美国优 步 司 机 的 工

资水平，发现当扣除平台费用、车辆成本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保福利支出之后，优步司

机的时薪处于全社会最低１０％阶层的水平，且低于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② 当然，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不否定司机具有一定形式的自主性，也不否认平台和司机之间具

有一定的共识。吴清军、李贞通过对国内某平台的研究认为，网约车平台对劳动过程

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同时存在，劳动者对平台形成了主动认同和被动接受

的主观感受。③

（二）有关不稳定劳工的研究

本文涉及的另一方面文献是有关不稳定劳工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的研究。这些

研究回应了如何界定网约车司机地位的问题。网约车司机不是雇员，与平台没有雇佣

关系。平台把司机看成用户或顾客，以此逃避涉及雇佣关系的责任。④ 在许多研究里，

司机被称为 “独立承包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而哈里斯 （Ｈａｒｒｉｓ）和克鲁格认

为优步司机兼有雇员的一些特征，因此建议使用 “独立工人”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

的概念。⑤ 实 际 上，网 约 车 司 机 是 不 稳 定 劳 工 的 典 型 代 表，是 没 有 典 型 雇 佣 关 系 的

工人。

不稳定劳工指面临不稳 定 性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的 劳 动 者。所 谓 不 稳 定 性 是 指 一 种 不 确

定、高风险、缺乏保障、岌岌可危的状态。⑥ 在多数情况下，不稳定劳工从事的是非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ｒｉｓｈ　Ｇｕｄａ　ａｎｄ　Ｕｐｅｎｄｅｒ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Ｙｏｕｒ　Ｕｂｅｒ　Ｉｓ　Ａｒｒｉｖ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ｇ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１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Ｍｉｓｈｅｌ，“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Ｕｂ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Ｗａ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８）．

吴清军、李贞：《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正如优步市场最优化科学主管菲利普斯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所说，“司机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司机和乘客一样，都

是我们的顾客。”参见Ｂｏｂ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ａ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Ｐｌｅｎａｒｙ　ａｔ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Ｓｅｔｈ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ｓ　ｆｏｒ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１５．
Ａｒｎｅ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Ｇｏｏｄ　Ｊｏｂｓ，Ｂａｄ　Ｊｏｂ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０ｓ—２０００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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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非标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的工作，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得不到能

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工资。斯坦尔丁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认为不稳定劳工缺少七种形式

的保障：劳动市场保障 （是否能找 到 工 作）、就 业 保 障 （是 否 会 被 轻 易 解 雇）、工 作 量

保障 （是否有 充 足 的 工 作 量）、劳 动 安 全 保 障、技 能 再 生 产 保 障 （是 否 能 获 得 技 能）、

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 （是 否 能 集 体 呼 吁）。① 罗 杰 斯 （Ｒｏｄｇｅｒｓ）和 沃 思 科 （Ｖｏｓｋｏ）

从四个方面辨别是否存在 “不稳定性”：能否保住工作；是否控制工作条件、工资以及

工作节奏；是否受到法律和集体组织的保护；能否获得足够的收入。② 不稳定劳工在较

大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 “停滞的过剩人口”。马克 思 指 出： “停 滞 的 过 剩 人 口，

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

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

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

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③

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稳定劳工在西方各国有明显增加，成为社会

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④ 不稳定劳工的增加趋势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劳动市

场去监管化、金 融 化 等 结 构 性 变 化 密 切 相 关，也 与 平 台 经 济、按 需 经 济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零工经济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等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出现有关。斯尼赛克 （Ｓｒ－

ｎｉｃｅｋ）认为优步这类平台经济的特点在于将劳务和固定资本都外包出去，构建除了软

件和运算能力之外没有任何资产的 “精益平台”，依靠平台的垄断地位收取租金。这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劳务外包趋势的延续。⑤ 茨维克 （Ｚｗｉｃｋ）认为优步的用工模式是

新自由主义时期劳资关系变化的延续，优步通过故意将司机界定为独立承包商来摆脱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ｕ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Ｃｌ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２０１１．
Ｇｅｒｒ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ａ－

ｎｉｎｅ　Ｒｏｄｇｅｒｓ，ｅｄｓ．，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Ｊｏｂ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Ｇｅｎｅｖａ：ＩＬ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９，ｐｐ．１－１６；Ｌｅａｈ　Ｖｏｓｋｏ，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４０－７４１页。

近年来以不稳定劳工或零工经济为题组织专刊的国外期刊至少有 《劳动关系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工作、就业与社会》（Ｗｏｒｋ，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工作社会学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ｋ）、《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乡村研究》（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等。

Ｎｉｃｋ　Ｓｒｎｉｃｅ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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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支出、降低成本。① 斯坦福德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认为网约车 的 生 产 方 式 并 不 是 新 事 物，

它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包买制 （ｐｕｔｔｉｎｇ－ｏ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并无本质区别。在网约车和包买制

中，重要生产资料都由生产者提供；作为中介的包买商提供原材料和接入市场的能力，

而作为中介的网约车平台提供软件、品牌以及运算能力；包买商和网约车平台的权力

都来自对市场接入权的控制。②

总之，现有文献刻画出网约车平台的 “新”与 “旧”。 “新”的是网约车平台提高

了供求匹配的技术效率，给司机创造了灵活的就业机会，以及平台利用算法管理控制

劳动过程。“旧”的是网约车平台像历史上的其他新产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替

代效应和外部性效应；并且，平台利用对市场接入权的控制构建不对称的权力，平台

对不稳定劳工的使用是长期以来劳务外包趋势的延续。下文对南京网约车司机的调查

从实践层面揭示出有关平台和司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为当前有关平台的权力效应以

及不稳定劳工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三、调查方法和结果

（一）调查方法

２０１８年７月，本文作者组织的调查团队在南京开展调查。调查者主要是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受调查者是某平台网约车司机。调查者通过手机ＡＰＰ叫

车，与司机见面后询问司机是否愿意接受调查。以这种方式团队完成了１６６份有效问

卷 （部分问题有 缺 失 数 据），并 对 部 分 司 机 进 行 了 深 度 访 谈。虽 然 调 查 样 本 量 极 为 有

限，远远达不到在有平台公司或专业调查机构支持情况下的样本量，但本文对调查结

果的解读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样本量不足问题。从定性

角度说，少数经验丰富的司机就可以让我们洞悉劳动过程的特征，而大样本数据往往

难以对平台和司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精细刻画。所以这里的调查结果是对现有文献的必

要补充。需要指出的是，团队出于安全考虑选择的调查时间大多在每天上午９点至下

①

②

Ａｕｓｔｉｎ　Ｚｗｉｃｋ，“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ｂｅｒ”，Ｇｅ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３，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６７９－６９１．

Ｊｉ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ｐｐ．３８２－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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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５点。该时段为正常上班时间，因此在该时段工作的司机更有可能是全职司机，导

致样本可能高估全职司机的比例。尽管我们对涉及全职、兼职比例的调查结果应谨慎

对待，但在样本中仍有６３位兼职司机，占３８．０％，能够保证我们对兼职司机的情况有

基本的了解。

（二）调查结果

１．网约车司机的群体特征

调查结果呈现出的 典 型 司 机 形 象 是 一 个 养 家 糊 口 的 男 性，来 自 外 地，读 完 高 中

即开始工作，三十 多 岁，已 婚 并 有 一 个 孩 子，个 人 需 要 承 担 的 生 活 负 担 比 较 重。样

本中９６．４％的司机为男性，６２．２％的司机没有本地城镇户口，平均年龄３７．７岁，正

处在 “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 段，对 增 加 收 入 有 迫 切 的 愿 望。在 访 谈 过 程 中 我 们

发现，网约车司机大多面 临 较 大 的 生 活 压 力，绝 大 多 数 人 从 事 这 份 工 作 是 为 了 增 加

收入。他们大 多 来 自 外 地，开 网 约 车 成 为 在 本 地 实 现 真 正 意 义 上 落 地 生 根 的 重 要

方式。

我们首先把司机按照全职和兼职分为两类，进而再根据司机与车辆的关系把全职

司机分为一类全职和二类全职。一类全职是指通过 “纯租”或 “以租代购”的方式从

第三方租车公司获得车辆的司机，并向租车公司每月支付租金 （月租金的样本均值为

３　５０８元）。与 “纯租”方式不同，“以租代购”实际上是一种购车抵押贷款，车辆归司

机所有。此类司机处在与平台、租车公司构成的三角关系中。二类全职是指使用自有

车辆的司机。

表１给出了不同类别司机的个人及家庭特征。首先可以看到，全职司机比兼职司

机更有可能来自外地，而一类全职比二类全职更有可能来自外地。① 一类全职中属于外

地农村户口的司机占４２．２％，高于其他类别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 “纯租”或 “以租代购”吸引了 资 金 不 足 以 购 车 的 司 机。从 年 龄 结 构 来 看，不 论

哪一类司机 的 年 龄 分 布 都 在３０至４９岁 阶 段 比 较 集 中。该 年 龄 段 在 全 部 司 机 中 占

６３．２％，其中３０至３９岁司机在全部司机中占３３．５％。在教育方面，各类司机平均受

教育年限在１２年左右，约有一半的司机最高学历为中专或高中。从婚姻和子女数量情

况来看，绝大 多 数 司 机 已 婚 且 已 有 子 女。有 一 个 或 两 个 孩 子 的 司 机 占 到 全 部 司 机 的

８５．７％，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司机占全部司机的５６．５％。一类全职司机的平均子女数

① 该差别在统计上显著。下文中涉及样本均值对比的判断都经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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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类别不相上下，但一类司机更有可能有超过一个孩子，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负担

相对更重。在生活支出方面，全部司机由个人承担的生活支出平均为５　７５７元。兼职司

机的生活支出最高，且二类全职司机的生活支出高于一类全职司机，这可能是因为兼

职司机和二类全职司机中本地城镇居民更多，而这一人群的支出涉及买房、子女获得

高水平的教育等等，因此生活标准可能更高。

　表１ 有关司机个人及家庭的特征

全职司机

全部全职 一类全职 二类全职
兼职司机 全部司机

本地城镇户口 ３３．３　 ２８．９　 ３６．８　 ４５．２　 ３７．８

非本地城镇户口 （％） ６６．７　 ７１．１　 ６３．２　 ５４．８　 ６２．２

　本地农村户口 （％） ８．８　 １１．１　 ７．０　 １．６　 ６．１

　外地城镇户口 （％） １８．６　 １７．８　 １９．３　 ２５．８　 ２１．３

　外地农村户口 （％） ３９．２　 ４２．２　 ３６．８　 ２７．４　 ３４．８

男性 （％） ９７．１　 ９７．８　 ９６．５　 ９５．２　 ９６．４

女性

平均年龄 （岁） ３６．９　 ３６．３　 ３７．３　 ３８．９　 ３７．７

　２９岁及以下 （％） ２３．７　 ２６．８　 ２１．４　 ２６．２　 ２４．７

　３０—３９岁 （％） ３６．１　 ３４．１　 ３７．５　 ２９．５　 ３３．５

　４０—４９岁 （％） ２９．９　 ３１．７　 ２８．６　 ２９．５　 ２９．７

　５０岁及以上 （％） １０．３　 ７．３　 １２．５　 １４．８　 １２．０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２．７　 １２．１

　初中及以下 （％） ３２．３　 ３５．９　 ２９．６　 ２２．０　 ２８．３

　中专或高中 （％） ５０．５　 ４８．７　 ５１．９　 ４４．１　 ４８．０

　大专及以上 （％） １７．２　 １５．４　 １８．５　 ３３．９　 ２３．７

已婚 （％） ９１．８　 ９０．０　 ９３．１　 ８７．１　 ９０．０

平均子女数量 （个）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２

　没有子女 （％） １１．７　 １５．８　 ８．９　 １３．３　 １２．３

　有一个子女 （％） ５５．３　 ５０．０　 ５８．９　 ５８．３　 ５６．５

　有两个子女 （％） ３０．９　 ３４．２　 ２８．６　 ２６．７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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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司机

全部全职 一类全职 二类全职
兼职司机 全部司机

　有多于两个子女 （％） ２．１　 ０．０　 ３．６　 １．７　 １．９

个人承担的生活支出 （元） ５　０６０　 ４　８６６　 ５　２３０　 ６　８９５　 ５　７５７

样本数量 （人） １０３　 ４５　 ５８　 ６３　 １６６

２．网约车司机的工作特征

网约车司机具有不稳定劳工的典型特征。司机与网约车平台或第三方租车公司都

没有受到法律承认的雇佣关系，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３４．４％的司机参加了社会保险，

这通常是兼职司机的另一份工作所提供的。令人担忧的是，在社会保险参与不足的情

况下，却有６３．４％的司机反映自己存在与驾驶相关的健康问题。较低的社会保险参与

率说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发生了 “脱嵌”，即脱离了保障雇佣关系的传统制度框

架，这将导致司机有可能直接面临失业、就业不足以及职业危害所带来的损害。网约

车行业的流动性很大，有４０．９％的司机入行不足半年，而只有４２．７％的司机打算未来

继续开网约车。这说明网约车司机工作让司机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司机感觉

这份工作前途 渺 茫。司 机 的 劳 动 时 间 较 长，平 均 每 天 工 作１０．１小 时，每 周 工 作５．９

天。劳动时间没有 受 到 传 统 制 度 框 架 的 制 约。全 部 司 机 每 月 平 均 总 收 入 为１１　４４６元

（已扣除平台抽成）。在扣除日常 成 本 （油 费、车 辆 保 险 及 养 护 维 修、交 通 罚 款）以 及

租车公司租金 后，再 进 一 步 考 虑 司 机 的 劳 动 时 间，司 机 的 每 小 时 净 收 入 平 均 为２７．４

元。这一水平比２０１８年 南 京 市 区 非 全 日 制 用 工 小 时 最 低 工 资 高４８％，看 起 来 比 较 可

观，但该收入没有考虑使用自有车的司机所要承担的车辆折旧费，也没有考虑劳动者

自行提供生产资料所应该获得的风险补偿。司机对收入的满意度可作为一种对净收入

高低的评价———在全部司机中有４１．７％的司机表示对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调查

还发现，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的奖励占司机净收入的比重达到４９．９％。这说明司机缺少

对收入的控制力，必须在满足平台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现有净收入水平。而且，相

当一部分的司机处在一种 “原子化”状态中，缺乏和其他司机的沟通，这与传统出租

车行业以车队为单位的司机组织形成鲜明对比。调查发现，２１．９％的司机与其他司机

没有任何联系，４３．２％的司机只通过微信群和其他司机联系。

表２按类别给出了有关司机工作的特征。可以发现，在入行时间方面一类全职司

机平均入行时间更短，入行时间少于半年的情况更多。这与第三方租车公司在近期的

快速发展有关。同时，只有２５．０％的一类全职司机打算未来继续开网约车，继续从事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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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的意愿在各类别司机中最低。他们工作时间最长，平均每天工作１２．３小时，每

周工作６．６天。他们对收入的满意度最低，他们中有５６．１％的司机对收入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他们一方面要和其他类别司机一样支付２２％左右的平台抽成，另一方面还

要向租车公司支付租金；他们既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又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与他

们相比，二类全职司机相对 “轻松”一些。二类全职司机中有５８．９％表示未来打算继

续开网约车，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达到平均每天１１．４小时，每周６．３天。工作压力仍

然明显，对收入的满意度仍然较低。兼职司机也相对 “轻松”。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兼

职司机通常更集 中 在 高 峰 期 工 作，而 高 峰 期 平 台 奖 励 更 多，所 以 他 们 挣 钱 相 对 容 易。

有趣的是，在被问及如何认识自己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时，不同类别司机倾向于不同的

回答：一类全职司机中有２９．７％认为这是一种雇佣关系，有４８．６％认 为 是 合 作 关 系；

二类全职司机中认为是雇佣关系的比例更低，认为是合作关系的比例更高；兼职司机

中认为是雇佣关系的比例最低，认为是合作关系的比例最高。这表明，司机越是处在

不利的地位，越是倾向于认为这是雇佣关系。

　表２ 有关司机工作的特征

全职司机

全部全职 一类全职 二类全职
兼职司机 全部司机

平均入行时间 （月数） １３．０　 １０．６　 １５．０　 １５．９　 １４．１

　入行少于半年 （％） ４３．２　 ６０．５　 ２８．８　 ３７．３　 ４０．９

　入行半年至一年 （％） ２５．３　 ２０．９　 ２８．８　 １６．９　 ２２．１

　入行一年以上 （％） ３１．６　 １８．６　 ４２．３　 ４５．８　 ３７．０

打算未来继续开网约车 （％） ４４．８　 ２５．０　 ５８．９　 ３８．９　 ４２．７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小时） １１．８　 １２．３　 １１．４　 ６．９　 １０．１

平均每周工作天数 （天） ６．４　 ６．６　 ６．３　 ４．９　 ５．９

平均每月总收入 （元） １４　０００　 １４　７０９　 １３　４２５　 ６　８２１　 １１　４４６

平均每月净收入 （元） ８　０１７　 ７　９２１　 ８　０９０　 ３　８３１　 ６　５４０

平均每小时净收入 （元） ２６．５　 ２４．４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７．４

收入满意度

　对收入感觉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 （％） ２４．０　 ２２．０　 ２５．５　 ２３．６　 ２３．８

　对收入感觉一般 （％） ２９．２　 ２２．０　 ３４．５　 ４３．６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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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司机

全部全职 一类全职 二类全职
兼职司机 全部司机

　对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 ４６．９　 ５６．１　 ４０．０　 ３２．７　 ４１．７

每月从平台获得奖励 （元） ４　０４５　 ３　９１２　 ４　１６０　 １　９７９　 ３　２６４

奖励占净收入 （％） ５０．５　 ４９．４　 ５１．４　 ５１．７　 ４９．９

参加社会保险 （％） ２１．９　 １９．５　 ２３．６　 ５５．２　 ３４．４

存在驾驶相关健康问题 （％） ６９．４　 ６７．４　 ７０．９　 ５２．７　 ６３．４

认为自己与平台的关系

　是合作关系 （％） ５４．０　 ４８．６　 ５８．０　 ７１．４　 ６０．８

　是雇佣关系 （％） ２４．１　 ２９．７　 ２０．０　 ７．１　 １７．５

　既不是合作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 （％） ２１．８　 ２１．６　 ２２．０　 ２１．４　 ２１．７

司机之间的联系

　没有任何联系 （％） １６．７　 １２．５　 １９．６　 ３０．５　 ２１．９

　只有私人联系 （％）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０．７　 １０．２　 １１．０

　只有微信群联系 （％） ４５．８　 ５２．５　 ４１．１　 ３９．０　 ４３．２

　既有个人联系也有微信群联系 （％） ２６．０　 ２２．５　 ２８．６　 ２０．３　 ２３．９

３．网约车司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

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很长，即使是兼职司机也要平均每天工作６．９小时，平均

每周工作４．９天。这与霍尔 （Ｈａｌｌ）和克鲁格在美国优步司机中发现的情况大相径庭。

他们发现２０１５年每周工作超过３５小时的优步司机只占１６％，而在传统出租车司机中

这一比例为８１％。我们的调查发现全职网约车司机 （在样本中占６２．０％）在劳动供给

行为上更接近传统出租车司机。

为了分析影响网约车司机劳动供给的因素，我们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被

解释变量为司机每周工作时间的对数，解释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司机工作情

况的哑变量 （一类司机、二类司机、有单位提供社会保险），用于反映司机面临的工作

压力和是否处在正规雇佣关系中；第二类是关于家庭情况的哑变量 （已婚、只有一个

子女、有多于一个子女），用于反映司机面临的家庭压力；第三类是关于个人情况的哑

变量 （男性、“八零后”、本地城镇户口、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需要说明的是，

服务价格是影响司机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但在调查期间服务价格没有变化，所以它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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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体现在常数项中。

表３给出了采用ＯＬＳ的计量结果。结果显示，全部司机中全职比兼职的工作时间

更长，且一类全职比二类全职的工作时间更长。前文已经说明，一类全职司机由于要

支付租金，比二类全职司机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有单位提供社会保险对劳动供给的

影响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已婚对劳动供给有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

为非已婚状态有更 多 时 间 可 以 支 配。子 女 数 量 对 劳 动 供 给 有 统 计 上 显 著 的 正 面 影 响，

且子女数量越多，劳动供给越多。由于子女数量通常与生活支出正相关，该结果与生

活压力导致劳动供给增加的判断一致。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司机的劳动供给在统计

上显著高于女性。属于本地城镇户口的司机其劳动供给在统计上显著高于不属于本地

城镇户口的司机。这可能是因为该类司机具有更高的生活标准 （例如在本地购房），导

致他们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① 最后，“八零后”和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对劳动供

给的影响都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３ 网约车司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

（１） （２） （３）

一类全职 ０．９２３＊＊＊ ０．８５１＊＊＊ ０．８５９＊＊＊

（９．０５３） （７．５２２） （７．７０３）

二类全职 ０．７８８＊＊＊ ０．７１４＊＊＊ ０．７１４＊＊＊

（８．０６６） （６．３９９） （６．４５８）

有单位提供社会保险 －０．１９７ －０．１５５

（－１．４３６） （－１．１３２）　

已婚 －０．３３４＊ －０．４０９＊＊

（－１．８５３） （－２．２８６）

只有一个子女 ０．３４０＊＊ ０．３１９＊

（１．９９２） （１．８９９）

有多于一个子女 ０．４１５＊＊ ０．３９８＊＊

（２．４１３） （２．３４３）

男性 ０．３２５＊

（１．７２６）

“八零后” ０．１０４

① 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城镇户口司机个人承担的生活支出平均为６　７５４元，高于全部司机的５　７５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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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１．２８９）

本地城镇户口 ０．１５８＊

（１．８３４）

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 ０．１５１

（１．６１０）

常数项 ３．４３２＊＊＊ ３．４８４＊＊＊ ３．１０２＊＊＊

（４８．２２８） （２２．２９３） （１３．７９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０

Ｎ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注：括号中为ｔ值。＊＊＊、＊＊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四、作为 “现代包买商”的网约车平台

以上调查结果说明网约车司机群体中有大量全职司机，在调查 样 本 中 占６２．０％。

调查还发现，在兼职司机 中 也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与 全 职 司 机 有 类 似 的 特 点，即 面 临 较 大

的生活压力，对工 作 依 赖 度 高，处 于 不 稳 定 劳 工 地 位，工 作 时 间 长，对 收 入 的 满 意

度低。全职司机在性质上 类 似 于 传 统 的 个 体 出 租 车 司 机，差 别 仅 在 于 前 者 通 过 接 入

平台寻找工作。全职司机容易受 到 彼 此 过 度 竞 争 的 损 害，收 入 缺 乏 保 障，对 价 格 和

成本波动极为敏感。他们必须长 时 间 工 作，劳 动 供 给 的 自 主 性 低。全 职 司 机 固 然 有

进入行业和退出行业的 灵 活 性，可 是 一 旦 选 择 进 入 行 业，司 机 对 劳 动 供 给 的 控 制 权

就会大打折扣。

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劳动供给自主性的原因，除了来自租金和生活支出的压

力之外，还有网约车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如同斯坦福德所认为的，网约车平台实

际上重建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 “包买制”。① 作为一种 “现代包买商”，平台既有传统

包买商凭借市场 接 入 权 获 得 剩 余 控 制 权 的 一 面，也 有 与 传 统 包 买 商 不 同 的 以 “现 代”

① Ｊｉ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ｐｐ．３８２－４０１．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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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介入劳 动 过 程 的 一 面。前 者 关 乎 劳 动 过 程 何 时 开 始 和 结 束，后 者 关 乎 劳 动 如 何

进行。

首先，平台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网约车平台具有明显的规

模效应，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在前期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持下，本调查所涉及的平台已

经基本形成了对网约车行业的垄断，司机不接入平台就很难找到工作。调查发现，即

使在竞争对手进入网约车市场的南京，由于该平台能提供更多工作，司机仍偏向于使

用该平台。平台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既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垄断，也是一种涉及 “合

法性”的垄断。乘客了解平台的基本运行规则，了解司机受到平台的监督，即使司机

出现道德风险，乘客也可以向平台 投 诉。所 以，平 台 为 司 机 提 供 了 一 种 “合 法 身 份”，

让乘客和司机之间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在政府对网约车行业实行司机和车辆双重资质

管理的情况下，大多数网约车司机由于个人原因、车辆原因、成本原因或者政府有意

限制数量的原因而没有取得合法资质。但是乘客不会因为司机没有取得合法资质而担

心被骗。此时，能够接入平台对司机来说更为重要。一 旦 司 机 脱 离 了 平 台，那 么 丧 失

的不仅是供求匹配渠道，而且还有 “合法 身 份”，可 能 致 使 司 机 无 法 以 合 理 的 身 份 揽

客并完成交易。有了对市 场 接 入 权 的 垄 断，平 台 就 可 以 要 求 司 机 必 须 通 过 平 台 进 行

交易，用特定支付工 具 进 行 支 付，从 而 平 台 就 可 以 轻 而 易 举 扣 除２２％左 右 的 抽 成。

需要注意的是，这 一 抽 成 比 例 明 显 高 于 传 统 出 租 车 在 正 常 经 营 情 况 下 的 “份 子 钱”

比例。但是，如果司机绕开平台自行 和 乘 客 交 易，就 有 可 能 被 平 台 惩 罚 乃 至 终 止 市

场接入资格。

其次，平台作为 “不在场的老板”，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网约车平台在

长期运营中已经掌握了大量司机数据，并依靠数据对司机进行评价或分类，依靠算法

对特定类别的司机实行奖励。奖励是一种 “看不见的管理”。平台的抽成率较高，但同

时又对司机大量实行奖励，相当于向司机返还一部分抽成。这些奖励要求司机在特定

的时间内 （例如高峰时间）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保持一定的接单率，而工作量和接单

率是司机每天产生并上传至平台的数据的一部分。平台有奖励规则的制定权。 “奖励”

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必然存在的，而是可有可无或时有时无的。司机的净收入在

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平台所提供的各种有条件奖励，没有奖励司机基本上无利可图，只

能获得一份相当于普通工厂工作的收入。以此，平台在网约车行业重构了传统制造业

“底薪＋加班费”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具有明显的规训效果，能够根据需要调节

劳动供给，以实现交易量的最大化。基于工作量和接单率的奖励是为了控制劳动数量，

而基于乘客评价的奖励是为了控制劳动质量。平台获取乘客对司机的星级评价，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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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时会优先考虑 星 级 评 价 高、投 诉 率 低 的 司 机。提 高 星 级 评 价 对 司 机 来 说 并 非 易 事，

通常需要司机在服务过程中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

平台与全职司机 （以及部分兼职司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关系。这种关系

难以界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 “现代包买制度”。当企业成为现代经济中占主导地

位的组织形式之后，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也以企业作为模版进行分类和定性，但实际

上非企业的生产组织长期存在，只不过规模和比例呈现阶段性、周期性的变化。互联

网平台的出现使 “现代包买商＋个体生产者”的适用范围迅速扩大，以企业为组织模

版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显然不能适应这种扩大，只能将其定性为合作关系，这就在

客观上纵容了互联网平台摆脱社会保障义务的 “监管套利”行为。历史地看，司机与

平台之间就是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平台已经深度介入司机的劳动过程，司

机能保留的剩余很少甚至没有，大部分被平台占有。当然，司机群体的多样性掩盖了

这种雇佣关系。司机可以短暂退 出，想 不 干 就 不 干，部 分 司 机 还 可 以 永 久 性 退 出，但

是全职司机以及部分兼职司机为了支付租金或维持生活而难以退出。网约车的工作方

式可充分利用劳动者的零散时间，但是利用零散时间对很多司机而言已不是能够自主

决定的事情。想要获得足够净收入就必须获得奖励，因而必须增加劳动供给，乃至劳

动供给已经超出了零散时间的范围。可以说，对相当一部分司机而言，开网约车的工

作方式并不 “灵活”，它牢牢地控制了司机的劳动时间。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说明，网约车司机是典型的不稳定劳工。调查揭示了这一群体

的个人、家庭特征，以及他们所从事 的 工 作 的 特 征。本 文 认 为，平 台 至 少 与 全 职 司 机

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平台实际上是一种 “现代包买商”。从规范的角度说，网

约车平台已经关涉了大量就业人口，而大量司机依赖单一平台会产生社会风险。为了

避免平台经营 问 题 引 发 大 规 模 失 业，同 时 也 为 了 避 免 平 台 “大 而 不 倒”，滥 用 市 场 力

量，政府有必要对网约车平台进行以下三方面的监管。

首先，监管部门必须接入网约车平台日常经营大数据，依靠数据对司机实施精准

分类。目前的监管措施以传统稽查方式为主，面对网约车数量的增加日益暴露出效率

低的问题。大数据为网约车行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监管效率的提高准

备了条件。监管部门接入平台大数据就能准确掌握每一位司机的经营情况，因而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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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类施策实施分类监管，运筹帷幄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大数据本身具有公共品属性，

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交易信息的积累，类似于金融市场交易数据，理应对监管部门

保持透明并用于公共目的，而不应成为平台的私有财产。

其次，监管部门应 参 照 既 有 传 统 出 租 车 行 业 监 管 模 式，建 立 分 类 监 管 机 制。对

于全职的两类司机，可参 照 传 统 出 租 车 行 业 监 管 模 式，利 用 现 有 监 管 资 源 和 经 验 进

行监管覆盖。一类全职司 机 与 传 统 出 租 车 司 机 已 不 存 在 本 质 区 别，都 通 过 租 车 公 司

获得车辆及合法经营资质。对该类司机应参 照 传 统 出 租 车 公 司 的 用 工 制 度 进 行 监 管，

行业监管的对象 也 应 转 向 租 车 公 司，逐 步 引 导 租 车 公 司 和 司 机 建 立 正 规 劳 动 关 系，

依照 《劳动法》及 《劳动合同法》之 规 定 保 护 劳 动 者 权 益。二 类 全 职 司 机 相 当 于 个

体出租车司机。监管部门 应 逐 步 引 导 他 们 取 得 合 法 经 营 资 质，并 提 升 该 群 体 的 正 规

化程度。

最后，监管部门应分类控制网约车司机数量，避免司机之间过度竞争。网约车数

量过度膨胀会导致网约车之间、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之间恶性竞争，导致司机收入下

降，不满情绪上升，还会导致监管工 作 加 重、交 通 压 力 增 大 等 一 系 列 后 果，但 平 台 会

从交易量的增加中获利。网约车行业有促进就业的优势，但优势的发挥应本着因类制

宜的原则。学界应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出网约车数量的最优规模，并在控制总体网约

车数量的基础上，优先为全职司机提供合法经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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